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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RKEY OPTICAL INTERNATIONAL (CAYMAN) LTD.
精熙國際（開曼）有限公司 *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788）

二零二零年六月十八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的表決結果

精熙國際（開曼）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二零二零年六月十八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
會（「股東週年大會」）上，所有列載於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四日的股東週年大會通
告內的決議案均以一股一票方式進行投票表決。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普通決議案
票數(%)

贊成 反對

1. 接納及省覽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之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及本公司董事會報告與
獨立核數師報告。

601,794,443
(100.000%)

0
(0.000%)

2. 宣派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末期
股息每股0.025港元（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為
0.01港元）。

601,794,443
(100.000%)

0
(0.000%)

3. (a) 重選賴以仁先生為本公司執行董事。 584,121,740
(97.063%)

17,672,703
(2.937%)

(b) 重選栗原俊彥先生為本公司執行董事。 584,121,740
(97.063%)

17,672,703
(2.937%)

(c) 重選吳淑品女士為本公司非執行董事。 584,121,740
(97.063%)

17,672,703
(2.937%)

(d) 重選林孟宗先生為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 584,121,740
(97.063%)

17,672,703
(2.937%)

(e) 重選劉偉立先生為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 584,121,740
(97.063%)

17,672,703
(2.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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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決議案
票數(%)

贊成 反對

(f) 重選王逸琦先生為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 584,121,740
(97.063%)

17,672,703
(2.937%)

(g) 授權本公司董事會（分別「董事會」及「董
事」）釐定其酬金。

584,203,740
(97.077%)

17,590,703
(2.923%)

4. 續聘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為本公司核數師，
並授權董事會釐定其酬金。

601,794,443
(100.000%)

0
(0.000%)

5. 授予董事一般授權，以根據股東週年大會通告第5
項普通決議案發行、配發及處置本公司額外股份。

566,785,100
(94.183%)

35,009,343
(5.817%)

6. 授予董事一般授權，以根據股東週年大會通告第6
項普通決議案購回本公司股份。

601,794,443
(100.000%)

0
(0.000%)

7. 擴大授予董事之一般授權，以根據股東週年大會
通告第7項普通決議案發行股份。

566,785,100
(94.183%)

35,009,343
(5.817%)

特別決議案 贊成 反對

8. 修訂本公司現行組織章程細則，並採納本公司新
的經修訂及重訂組織章程細則。

584,203,740
(97.077%)

17,590,703
(2.923%)

附註：

(a) 由於上述決議案均獲得全部或大部分票數投票贊成，因此第1至7項決議案已正式獲通過為
普通決議案。

(b) 由於上述特別決議案均獲得超過75%票數投票贊成，因此第8項決議案已正式獲通過為特
別決議案。

(c) 本公司於股東週年大會當日已發行股份總數為818,580,000股。

(d) 賦予股份持有人權利以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可於會上對決議案投票的本公司股份總數為
818,580,000股。

(e) 概無任何股份賦予股份持有人權利以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但須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
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40條所載須放棄表決贊成決議案。

(f) 概無股東須根據《上市規則》規定於股東週年大會上就任何建議決議案放棄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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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概無股東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四日之通函中表明彼等打算在股東週年大會
上投票反對任何決議案或就任何決議案放棄投票。

(h) 本公司的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擔任點票的監票
員。

承董事會命
精熙國際（開曼）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

栗原俊彥

香港，二零二零年六月十八日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董事會包括兩位執行董事：賴以仁先生及栗原俊彥先生；一
位非執行董事：吳淑品女士；以及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林孟宗先生、劉偉立先
生及王逸琦先生。

* 僅供識別


